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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財產報廢的主管單位為「總務處營繕組」。使用者報廢資訊類財產的過程中，資訊

網路處提供的協助如下： 

 

 本著服務的精神，提供專業建議，協助營繕組判斷該財產是否符合報廢條件。 

 確認使用者最終確實把報廢的財產繳回。 

 

資訊類財產的報廢流程描述如下，請相關同仁參考。 

 

1. 申請：請使用者至「整合資訊系統」「職員相關處理」「電腦故障填報」

「行政單位故障填報」，填寫報修單。故障原因請選擇「申請報廢鑑定」(圖一)，

當次報廢，不論財產件數，均填寫一筆報修單即可。 

2. 回覆：資網處人員收到故障原因為「申請報廢鑑定」維修單後，與使用者聯繫，並

與使用者確認下列事項。 

甲、請使用者備妥紙本報廢單。 

i. 從總務處網站下載「財產報廢單」(圖二)。 

ii. 填妥報廢單上日期、單位、人員、報廢財產等相關資訊，並取得單位主管簽

名(圖三，區塊 1)。 

乙、與使用者約定進行鑑定的時間和地點。 

3. 鑑定：資網處人員於約定時間至現場確認設備是否符合報廢條件，若符合條件則在

報廢單的「勘查情形」欄位打勾和簽名（圖三，區塊 2），並請使用者持報廢單繼續

報廢程序，取得各單位的簽名（圖三，區塊 3）。鑑定原則如下： 

甲、報廢實物、財產標籤、報廢單上的資訊，三者必須一致。 

乙、設備超過使用年限。 

丙、設備已不堪使用且無維修價值。 

丁、使用者填寫之「減損原因」須與實情相符。 

4. 入庫：使用者完成報廢流程並從營繕組取回報廢單後，聯絡資網處，約定時間攜帶

報廢單和報廢財產至約定之入庫地點。資網處人員核對報廢單上的財產項目與實品

一致，且相關單位皆已簽名後，於「核可報廢財產回收」欄位（圖三，區塊 4）簽

名。 

5. 完成：使用者完成入庫程序後，持報廢單請營繕組進行「報廢資料輸入確認」（圖

三，區塊 5），財產報廢才算完成。 

  



 

圖一、申請報廢鑑定 

 

 
圖二、下載「財產報廢單」 

 



 

圖三、財產報廢單（綠色為資網處人員簽名區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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